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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全国示范步行街（商圈）复核评价指标

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

1

一、规划落

实情况

按照示范申报时提交的总体规划、目标定位和工作安

排，持续推进步行街（商圈）建设。（5分）

按时完成既定规划目标 80%以上的，得 5分；50-80%

的，得 3分；50%以下的，得 1分。

2
地方各级政府高效协同，深化工作联动机制，持续强

化步行街（商圈）高质量发展政策保障。（5分）

确认为全国示范后，地方各级政府继续保持工作联动、

定期推进步行街（商圈）建设工作，持续出台支持政

策的，得 5分；维持已有政策施行，但未出台新政策

的，得 3分；无现行有效政策或工作联动机制不再运

作的，得 1分。

3

明确步行街（商圈）未来发展方向，制订近期和中长

期发展规划，并有量化任务指标、具体落地项目支撑。

（5分）

有清晰的发展目标、详细的发展规划、具体的任务指

标和落地项目，得 5分；制订发展规划目标但细化内

容不够的，得 3分；发展方向不明确的，得 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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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二、建设发

展情况

对照《全国示范步行街（商圈）创建评价指标》，围

绕环境设施、商业品质、国际化发展、智慧化建设、

文化特色、管理运营等方面，持续推进改造提升。（5

分）

确认为全国示范后，持续推进改造提升，各方面成效

均高于示范创建指标要求的，得 5分；有 1-2方面建设

成效未达到示范创建指标要求，或与示范认定时相比

出现下降的，得 3分；有 3方面以上建设成效未达到

示范创建指标要求，或与示范认定时相比出现明显下

降的，得 1分。

5 提供高品质商品和高质量服务。（5分）

步行街（商圈）管理机构和商户主动提升商品和服务

质量，坚持以人为本、加强品质管控、服务精益求精，

形成典型经验做法的，得 5分；能够基本满足消费者

需求，但未采取针对性服务措施提升消费者体验感的，

得 3分；存在商品质量或服务态度问题，被媒体曝光

或行政处罚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得 1分，直接出具“附

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。

6
积极推动品牌和业态升级，打造新模式新场景，发展

首发经济。（5分）

确认为全国示范后，持续推动品牌和业态动态调整，

发展沉浸式、体验式、互动式新模式新场景，积极引

进首店、旗舰店，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的，得 5分；

在品牌业态更新方面取得一定成效，但示范引领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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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突出的，得 3分；品牌和业态未进行调整，新模式

新场景发展滞后的，得 1分。

7
加强步行街（商圈）运营机制探索，取得积极进展和

突出亮点。（5分）

确认为全国示范后，在物业产权整合、公共服务、国

际化发展、智慧化建设、商旅文联动等方面取得显著

突破，形成可复制推广经验模式的，得 5分；取得一

定进展，但示范引领作用不突出的，得 3分；未取得

明显进展的，得 1分。

8
积极举办各类消费促进活动，打造消费升级载体。（5

分）

确认为全国示范后，积极举办全国性大型消费促进活

动的，得 5分；承办所在省级或地级行政区大型促消

费活动的，得 3分；消费载体作用不明显的，得 1分。

9
三、示范带

动情况
步行街（商圈）人气旺盛，客流量持续增长。（5分）

客流量连续三年增长的，得 5分；客流量近三年保持

稳定的，得 3分；客流量连续出现下滑的，得 1分，

直接出具“附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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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步行街（商圈）经济效益显著，营业额持续增长。（5

分）

连续三年营业额同比增速高于省级行政区社会消费品

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的，得 5分；营业额近三年保持稳

定的，得 3分；营业额连续出现下滑的，得 1分，直

接出具“附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。

11 步行街（商圈）空置率低。（5分）

尚未开业的商户面积均视为空置，空置商业面积与步

行街（商圈）总经营面积之比为空置率。空置率 5%（含）

以内的，得 5分；5%-10%（含）的，得 3分；10%以

上，得 1分，直接出具“附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。

12
步行街（商圈）社会效益显著，对当地就业作出积极

贡献。（5分）

吸纳就业人数连续三年增长的，得 5分；吸纳就业人

数近三年保持稳定的，得 3分；吸纳就业人数连续出

现下滑的，得 1分，直接出具“附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。

13 步行街（商圈）消费者、经营者满意度高。（5分）

消费者、经营者满意度均保持在 90%（含）以上的，

得 5分；保持在 80%（含）-90%的，得 3分，低于 80%

的，得 1分，直接出具“附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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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
及时总结步行街（商圈）示范建设经验和成效，宣传

推广效果显著。

确认为全国示范后，在国家级官方媒体作为正面典型

案例宣传报道，或纳入商务部优秀实践案例的，得 5

分；在省级媒体作为正面典型案例宣传，或在新媒体

平台有较强影响力的，得 3分；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

典型经验的，得 1分。

15

四、义务履

行情况

落实示范创建工作要求，及时准确统计报送客流量、

营业额经营数据。（5分）

建立完善数据统计报送机制，及时准确报送相关数据

的，得 5分；报送及时性准确性存在一定缺陷的，得 3

分，不予出具“优秀”复核意见；未建立数据统计报送机

制的，得 1分，直接出具“附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。

16 积极向商务部报送步行街（商圈）发展情况。（5分）

确认为全国示范后，积极通过工作简报、现场汇报等

方式向商务部报送工作进展的，得 5分；有报送记录

但次数较少的，得 3分；未定期向商务部报送工作进

展的，得 1分。

17
按时高质量报送步行街（商圈）年度工作总结。（5

分）

按要求报送年度工作总结，且内容丰富详实、下一步

工作明确的，得 5分；按要求报送工作总结，但内容

有待丰富的，得 3分；未按要求报送工作总结的，得 1
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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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

五、安全发

展情况

积极抓好步行街（商圈）党的建设工作，服务新经济

组织、新社会组织、新就业群体和青年群体党的建设

工作。（5分）

因地制宜建立统一党组织并定期开展活动，在新经济

组织、新社会组织、新就业群体和青年群体党的建设

工作中作出积极探索，为青年提供多元化消费场景和

就业机会，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步行街（商圈）高质量

发展的，得 5分；建立统一党组织，但未积极开展活

动、未将党建与步行街（商圈）建设工作紧密结合的，

得 3分；未建立统一党组织的，得 1分并直接出具“附

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。

19 步行街（商圈）管理机制运转良好。（5分）

步行街（商圈）管理制度系统全面（应涵盖环境卫生、

品牌业态管理、食品安全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），

且日常运转良好、内容持续丰富的，得 5分；有现行

管理制度，但涵盖内容、落实水平有待提升的，得 3

分；无现行管理制度或制度落实不力的，得 1分并直

接出具“附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。

20

未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、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、严

重侵犯知识产权、严重用户信息泄露、严重扰乱市场

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或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现

确认为全国示范以来，未出现任何安全责任事故、损

害消费者权益、侵犯知识产权、扰乱市场秩序、用户

信息泄露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得 5分；出现过上述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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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标准：复核指标共 20 项，商务部将组织专家按照 5分（优秀）、3分（合格）、1分（不合格）逐条进行打分，根据打分结果分门

别类出具“优秀”“通过”“附条件通过”“不通过”复核意见，经社会公示后正式发文公布。其中，总分在 85 分（含）以上的，出具“优秀”

复核意见（有 3项及以上获得 1分的，不得出具“优秀”复核意见）；70分（含）-85分的，或触发复核指标相应条款的，出具“通过”复

核意见，并要求步行街（商圈）结合发现的问题进行改进（有 5项及以上获得 1分的，不得出具“通过”复核意见）；60分（含）-70分

的，或触发复核指标相应条款的，出具“附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，要求 3个月内予以整改，并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将整改措施、完成时

限和整改成效分别报商务部；低于 60分的，或触发复核指标相应条款的，出具“不通过”复核意见，取消全国示范步行街（商圈）资格，

且 2个申报周期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象。（5分） 题但已妥善解决，未造成较大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的，

得 3分，不予出具“优秀”复核意见；安全管理和风险防

控落实不到位，出现问题并引起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得 1

分，直接出具“附条件通过”复核意见；情节严重的，直

接出具“不通过”复核意见。


